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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各级人民法院近日
集中宣判 36 起污染环境犯罪案
件，涉及沧州、邯郸、邢台、廊坊、
张家口、唐山、石家庄、保定 8 个
城市。7 月 9 日下午，河北省高
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
报环境保护审判工作情况。

增强震慑——
上半年审结环境犯罪案

170余件，判处 270余人

3 月 4 日，河北省高级人民
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成立。随
后，定州市人民法院、石家庄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相继成立了环
境保护审判庭。目前，河北全省
法院已设立环境保护专门审判
庭 16 个、专门合议庭 38 个，审判
人员 153人。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
审判庭庭长曹洪涛介绍说，今年
上半年，全省法院审结环境资源
类一审案件共计 720余件。

在这 720 余件案件中，非法
采矿、盗伐林木、污染环境等各
类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犯罪案件
320 余件，环境损害赔偿和环境
资 源 民 事 案 件 100 余 件 ，判 处
530 余人，审结土地、地矿、林业、
草原、环保等行政案件300余件。

其中，污染环境犯罪案件170
余件，判处 270余人，比去年全年
审结的此类案件多出60余件。

近日，河北全省各级法院集
中 宣 判 36 件 污 染 环 境 犯 罪 案
件。各地法院采取庭审直播、公
开开庭、公开宣判、集中宣判等
方式，增强对非法排污企业及个
人的震慑力。

据曹洪涛介绍，河北省集中
宣 判 污 染 环 境 犯 罪 案 件 共 36
件，涉及沧州、邯郸、邢台、廊坊、
张家口、唐山、石家庄、保定 8 个
地市，犯罪行为主要是非法从事
电镀加工、制革加工过程中偷排
有毒废水，非法排放、倾倒废酸、
废油等危险废物等。

对环境污染犯罪，法院坚持
从严惩处，此类案件原则上不适
用缓刑，并加大对罚金刑的适用
力度，摧毁其再犯的经济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在正定县人
民法院宣判的一起案件中，5 名
被告人从事非法拆解铅酸蓄电
池，涉及总量达 100 多吨，构成
污染环境罪。最终，4 名被告人
均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并分别
被处罚金 15 万元，还有一名被
告人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处罚
金 10万元。

形成合力——
建立四部门环境司法执

法协调联动机制

目 前 ，河 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环保
厅已经建立起环境司法执法协
调联动机制，形成保护生态环境
合力。

河北省环保厅副厅长殷广
平举例说，在环境违法案件联动
办理方面，已经明确了办理案件
的条件、程序及有关部门职责，
确定移送、介入调查、固定证据，
并 最 终 进 入 行 政 处 罚 、刑 事 处
罚、追究民事责任等工作程序。

同时，建立环境司法执法联
动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组织召

开会议，通报查处环境违法犯罪
行为以及联动工作有关情况，推
进形成各司其职、相互衔接、协
调配合、联动互动的工作机制。

曹洪涛透露，下一步，河北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检察院将联
合制定《关于办理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把
推进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突
破口和着力点，增强环境资源司
法的公开性和公信力，提高公众
环境资源保护意识。

同 时 ，河 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省检察院会同省环保厅、省
政府财政部门协商设立环境公
益诉讼专项基金，保障环境公益
诉讼正常进行。

“加强环境资源审判是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维护群众环境权
益、保障环境资源法律正确实施
的必然要求。”曹洪涛表示，河北
省高级人民法院将坚持理念先
行，坚持职责到位，加强协调沟
通，稳步推进中级、基层法院设
立环境保护专门审判机构。

曹洪涛解释说，河北省高级
人民法院已着手创办《河北环境
保护审判工作动态》，加强上下
级法院之间的信息通报和业务
交流；坚持机制创新，健全多元
化环境资源纠纷解决机制；坚持
协调联动，加强环境司法执法协
调联动机制的落实。

此外，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环境保护审判庭采用了“三审合
一”的归口审理模式。中级人民
法院和基层法院的环境保护审判
机构也将统一采用“三审合一”模
式，把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集中
到一个审判部门进行审理。

河北集中宣判36起环境犯罪案
上半年全省共审结污染环境犯罪案件 170余件

本报记者周迎久

在新闻发布会上，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通报了 4 起
污染环境犯罪典型案件，5 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这 4起典型案例分别是：

邯郸胡某、李某私建电镀加工厂偷排废水污染环境案

案情：邯郸复兴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胡某租
赁复兴区一简易厂房，在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
私自建立小电镀加工厂。2014 年 10 月 24 日，业主雇佣
被告人李某采用电镀方式非法加工标准件。

在无环保手续和排污许可证且明知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废水有毒有害的情况下，二被告人仍将未经任何处理
的废水，直接排放到生产车间外无任何防渗措施的水池
里，后用抽水泵将废水通过埋入地下的白色塑料管排入
地洞内。3 天后，二人于 2014 年 10 月 27 日被查获。经检
测采集废水水样，废水中锌含量严重超标。

审判：复兴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胡某、李某擅自
排放有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判决被告人胡某犯污染环
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两万元；被告人李某
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 10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

唐山杜某收购、储存废酸后偷排污染环境案

案情：唐山丰南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4 年 8 月～
11 月间，被告人杜某为谋取非法利益，租赁了部分场地，
在此安放了玻璃钢罐体，并通过暗管将罐体排放阀门与
场外雨水管道相连接。

此后，被告人杜某将通过其他人回收的废酸液倒入
玻璃钢罐体内。后被告人杜某通过暗管将废酸液偷排至
厂外雨水管道，废酸液再经管道排至丰南区西排干等
处。期间，被告人杜某共偷排废酸液 600 余吨，从中非法
获利 3 万余元。经环保部门认定，被告人杜某所排放废
酸液为危险废物。

审判：丰南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杜某非法倾倒危
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最
终，杜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罚金 6 万元；没收作案工
具，追缴违法所得 3万元。

邯郸市杨某私建镀锌加工点偷排污水污染环境案

案情：邯郸市邱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杨某在
无证无照、无污染防治设备的情况下，在其家院中自建一
小镀锌加工点，非法进行镀锌生产活动。

2012 年 5 月～2013 年 8 月，杨某违法加工电镀自行
车配件，产生了大量含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水，每天约排放
100 千克，累计排放大约 10 吨，所产生的污水没有经任何
处理直接排放到其家东侧的坑内渗入地下。邯郸市环保
局检测报告认定，杨某所排放的污水中锌含量严重超标。

审判：邱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某非法向土地排
放有毒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
罪。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两万元。

邢台郭某指使司机丢弃化工废物污染环境案

案情：邢台威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3 年 11 月 1
日，惠某将其化工公司的危废处理业务转交给杨某。杨
某又将此业务介绍给无资质的被告人郭某。

2013年11月2日，惠某、杨某经配货站联系了两辆货车
将惠某化工公司的 67.08吨化工废物运往郭某已联系好的
邯郸市。后因邯郸货主拒收，经郭某、杨某同意，11 月 4 日
运输司机便将这批化工废物丢弃在威县境内。经沧州科
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这批化工废弃物系危险废物。

审判：威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郭某处置危险废
物，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被告人郭
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并处罚金 20 万元。其他相关
责任人也受到处罚。

■新闻链接

河北通报4起环境犯罪案件
5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近年来，福建 省 严 厉 打 击 破 坏 生
态环境犯罪，发挥深入实施绿色司法
的 区 位 优 势 和 先 行 优 势 ，创出了多个
第一。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如何加强
生态资源审判工作在全国率先提出了
针对实际、调研论证、先行先试、完善机
构、拓展职能、重在实效的思路。2008
年～2014 年，福建省各级法院审结生态
环境刑事犯罪案件 9032 件，判处罪犯
10571 人，有力维护了环境安全。

成立专门机构，大力推进生
态环境专门化审判

近年来，福建省各级法院大力推进
生态环境专门化审判。

据了解，福建省是全国森林覆盖率
最高的省份，在以林业为主的生态司法
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经验。福建根据本
省生态环境和审判机构实际状况，采取
将林业审判庭更名为生态资源审判庭
进行先行先试。

2014 年 6 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生 态 环 境 审 判 庭 在 福 州 正 式 挂 牌 设

立。这是我国第一个在省级设立的生
态环境审判庭。

目前，福建省已成立生态环境专门
审判庭 63 个、专门合议庭 17 个，有生态
环 境 审 判 人 员 300 人 。 2008 年 ～2014
年，全省法院共审结涉生态环境各类案
件 1.6 万余件。全省法院生态环境审判
机构数、生态法官人数、办结生态环境
案件数均居全国法院首位。

2015 年 5 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全国率先聘 请 12 位 生 态 环 境 审 判
技术咨询专家，建立生态环境审判专
家智库。在研讨疑难法律问题、起草
规 范 性 文 件 、审 理 重 大 疑 难 案 件 时 ，
充分听取专家意见，为生态环境审判
工 作 提 供 司 法 决 策 参 考 和 专业技术
支撑。

有效沟通对接，鼓励推动环
境公益诉讼有序开展

不久前，新环保法实施后全国首例
由环保 NGO 发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在
福建省南平市开庭，在全国引起了广泛
关注。

为此，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态环
境审判庭第一任庭长祝昌霖近日专门

约见了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法律援
助与公益诉讼委员会的同志，并赠送了
近期编撰的生态环境诉讼的大量资料
和书籍。

祝昌霖认为，哪里有污染哪里就应
该有审判。对生态环境审判应坚持一
个原则，就是对环境好的就予以保护，
对环境不好的就要坚决打击。

祝昌霖提出，积极探索与民间环保
组织的合作前景，鼓励民间环保组织提
供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线索，并积极
与省内司法部门进行有效沟通和对接，
对案件的可诉性进行论证，实现民间环
保力量与政府的良性互动。

自新《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福建
省高级人民法院采取措施畅通诉讼渠
道，鼓励推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有序开
展，健全完善受案范围和诉讼程序。

同时，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积极推
动生态环境案件网上立案，远程视频开
庭，远程视频听证、询问、调解、接访等
试点工作，着力便民利民。

依法追究责任，审判重大环
境污染刑事案件

福建省各级法院积极探索绿色司

法的路子，先后依法追究紫金山金铜矿
重大环境污染、长汀金闽矿产非法占用
农用地开采稀土等重大破坏环境事件
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起到了震慑
和引导作用。

祝昌霖认为，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就要严格执行《刑法》、《刑事诉
讼法》等规定，对造成污染损害的一律
实行最严格的赔偿。

为指导、监督全省法院生态环境案
件审判工作，福建省高 级 人 民 法 院 还
相继出台了《关于为加快福建省生态
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建设提供有力司
法服务保障的意见》、《关于生态环境审
判技术咨询专家库管理办法》等相关配
套文件。

福建省还积极探索俢复性司法机
制，大办推广“复植补种”等做法。福建
省以植树令、管护令、林木补种监管令
等形式责令督促毁林犯罪分子补种树
木，建立生态公益补偿林。

2008 年～2014 年，福建全省法院审
理毁林案件适用“补种复绿”493 件，发
出“补植令”、“管护令”等 246 余份，责令
涉林刑事被告人补种、管护林木面积 6
万余亩，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率先成立省级生态环境审判庭，积极探索修复性司法机制

福建7年审结9000余件环境犯罪案件
◆本报记者李良 通讯员祁程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组部、中宣
部、司法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全国普法办《关于加强公务员
学法用法工作的意见》精神，扎实
推进全面实施“六五”环保普法规
划，环境保护部决定开展第六届环
保系统公务员学法用法征文活动。

开展此次征文活动，旨在扎实
推进环保系统公务员学法用法工
作的深入开展，增强广大环保系统
公务员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提高各级环
保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科学决策、民
主决策、依法决策的水平，提升环
保系统公务员依法执法、依法行
政、依法办事的能力，为大力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
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营造良
好的法治氛围。

此次活动由环境保护部政策
法规司、宣传教育司主办，中国环
境报社承办。

一、征文活动内容
征文以推进环保系统依法执

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等为内容，
主要围绕着个人在学法用法实践
中的经历、感受和体会，反映法治
在推进环保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

二、征文活动时间
第六届环保系统公务员学法

用法征文活动从 2015 年 6 月上旬
开始至 2015 年 12 月结束，其中投
稿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10月 30日。

三、征文要求
1.凡是参加征文活动的文章，

内容要求有理有据、言之有物、真
实感人，避免空洞说教、泛泛而谈。

2.征文可以是论文、小说、故
事等（散文、诗歌除外），字数要求

在 2000 字以内。
3.征文不得为已在各种报刊

上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曾参加过学
法用法征文活动的投稿。

4.希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环保厅（局）积极组织参加征文活
动，推荐文章参加征文。

5.广大环保系统工作人员也
可以个人投稿。

6.投稿要同时报送纸质和电
子文稿，请在信封和邮件主题处标
明征文字样，并在文稿末页写明姓
名、性别、工作单位、联系电话和身
份证号码。

投稿邮寄地址：北京市东城区
广渠门内大街 16 号中国环境报社
法制部收。

邮编：100062
电子信箱：xfyfzw@sina.com
7.征文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

底稿。
四、奖项设置
设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6 名；三

等奖 10名；优秀奖若干名。
设组织奖 5名。
五、版权声明

“六五”普法期间（2011－2015
年）环保系统公务员学法用法征文
活动将每年举办一期，2015 年将
选编优秀作品集结成册。凡向活
动主办方投稿并获得刊出的稿件，
均视为稿件作者自愿同意活动主
办方有权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
限于纸媒体、网络、光盘等介质）
编辑、修改、出版和使用该作品，
而无须另行征得作者同意，亦无
须另行支付稿酬。

联系人：中 国 环 境 报 社 法 制
部 李成思 陈媛媛

联系电话：（010）67113382

“环保系统公务员学法用法征文”启事

本报讯 吉林省长白山管委会环
资局和长白山公安局近日联合召开
了保护生态环境打击环境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联席会议。会议明确了案
件移送的人员、职责、时限和程序，严
厉打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行为。

监测数据作为涉嫌环境污染刑
事案件的关键证据，联席会议要求，
要规范监测数据认可工作，提高认可
工作效率。在满足办案需要的前提
下，探索建立高效可行的监测数据认
证制度，尽可能减少中间环节，简化
审核认定流程。

联席会议提出，加强业务学习，

不断提高环保、公安执法人员的业务
水平和办案能力，联合查办一批典型
环境违法案件，务必让案件查办经得
起法律、时间的检验。加强案件信息
公开，主动接受舆论的监督，扩大案
件的影响面，达到查处一起、震慑一
批的效果。在案件移送方面，明确
了 案 件 移 送 的 人 员 、职 责 、时 限和
程序。

据了解，长白山环资局和公安局
于 7 月联合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联合
执法检查，对环境违法案件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

赵楠 袁野

长白山明确案件移送程序
探索建立高效可行监测数据认证制度

本报见习记者桑志朋 通讯员侯
信昌 谭华泰山区报道 山东省泰安
市泰山区环保局和公安部门日前联
合执法，对一家造成污染物排放的废
旧 轮 胎 炼 油 加 工 厂 设 备 等 依 法 查
封。7 名涉案人员被警方刑事拘留，
泰山区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在行动过程中，泰山区环保局执
法人员在省庄镇文化路南闻到一阵
阵刺鼻呛人的味道。经过对周边的
严密排查，在东苑庄村东北方向树林
隐蔽位置，发现一处用废旧轮胎炼油
的加工厂。

厂区内弥漫着大量刺鼻气体，地
面随意堆放着大量蒸馏后的废残渣，
用于炼油的废旧轮胎、橡胶卷带以及
钢丝等材料。厂区正北方位置土层

以下有 6 个炼制罐，多名工人正在忙
着炼油。厂区东南方向地下有两个
储油罐，罐内存有气味浓烈的毛油。

经初步判定，蒸馏后的废残渣属
于 国 家 危 险 废 物 名 录 中 的 危 险 废
物。执法人员依法对涉案的设施、设
备予以查封，并在设施、设备的关键
部 件 及 供 电 开 关 阀 门 处 张 贴 了 封
条。现场堆放的 60.27 吨危险废物已
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
7名涉案人员被警方刑事拘留。

根据“两高”司法解释第一条第
二项规定，此案涉嫌环境污染罪。根
据山东省环境保护部门调查与移送涉
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工作程序要求，
泰山区依法 将 案 件 移 送 公 安 机 关 。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泰安泰山区炼油厂非法排污
7名涉案人员被刑事拘留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泗洪报道
江苏省洪泽湖渔政监督支队渔政五
大队在洪泽湖今年封湖禁渔期间，对
非法捕捞重拳出击。目前，已成功向
泗洪县公安机关移送 4 起非法捕捞
案件，涉案人员多达 9人。

泗洪县临淮镇的贾某伙同刘某、
张某 3 人，在 4 月 11 日晚驾驶快艇在
临淮外水域拖螺蛳，被渔政五大队检
查人员现场查获。贾某等利用大型
快艇机动性强的优势，砍断螺蛳网绳
索，将执法人员推落水后逃逸。

次日，渔政执法人员经过反复比
对现场执法视频，走访渔民聚居地，
逐一排查船艇，一举将涉案快艇查
获。在临淮派出所的配合下，将贾某
的快艇、螺蛳网等重要物证进行证据
保全，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5 月 22 日，泗洪县公安局依法对
贾某等 3人进行治安拘留。

另据了解，4 月 30 日晚，渔政五
大队接到群众举报，在泗洪县龙集镇
龙集洼水域有十几艘机船禁渔期拖
螺蛳。渔政五大队立即与泗洪龙集
派出所联系。渔政部门从水上查处，
公安机关在岸上拦截，于次日凌晨查
获 12 艘机船禁渔期拖螺蛳，全部证
据实行异地登记保存。

经现场进行渔获物称重，闫某、
蔡某、陆某分别驾驶的 3 艘机船渔获
物超过 500 千克，构成非法捕捞水产
品罪，依法移送公安部门处理。目
前，闫某、蔡某、陆某等 6 人取保候
审。据了解，这是洪泽湖首起禁渔期
拖螺蛳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的案件。

洪泽湖查办拖螺蛳涉刑案
移送公安机关非法捕捞案 4起，9人涉案

今年上半年，河北全省法院审结环境资源类一审案件共计 720 余件，其中污

染环境犯罪案件 170 余件，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同时，河北省

高级人民法院通报了 4起污染环境犯罪案件，5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图为河北省环保和公安部门联合查处污染倾倒案现场。


